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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辽财库〔2023〕205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级预算单位

公务卡支付管理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：

自 2008 年公务卡制度改革以来，各预算单位按照《辽宁省省

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关于实施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

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通过公务卡进行公务支出结

算，减少现金支付结算，提高了公务支出的透明度，规范了财政

财务管理。但从近年来的审计情况看，部分预算单位仍存在未按

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规定使用公务卡进行公务支出的行为。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，现就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支

付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公务卡支付的必要性

公务卡支付结算作为政府公务支出的一种手段，不仅是深化

国库管理制度改革、加强公共财政管理的必然要求，还是方便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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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单位用款、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，同时也是打造“阳

光财政”、“阳光政府”和“廉洁政府”的重要制度创新，对强化

财政资金监管、减少财经违规违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。全面推进

预算单位规范公务卡管理，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，

有助于提高政府支出透明度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，强化行政成本

控制。为此，各单位要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源头预防腐败的高

度，提高对实施公务卡管理制度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，切实减

少现金提取和使用，认真做好公务卡支付结算工作。

二、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

（一）各单位要严格执行《省直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

录》，凡纳入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公务支出，应按规定使用公务

卡结算，原则上不得使用现金结算。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的，

单位财务部门应拒绝当事人财务报销申请。

（二）因特殊情况确实不能使用公务卡结算的，应报经单位

财务部门批准后，使用其他结算方式，报销时财务人员将报销款

项划入公务卡，不再使用现金或划入其他银行卡报销。

（三）对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以外的公务支出，具备刷卡条

件的，鼓励优先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。

三、做好公务卡日常管理工作

（一）各单位要结合内部管理制度，制订或适时修订本单位

公务卡结算的财务管理办法及报销管理细则，进一步细化公务卡

消费和报销还款的规定，明确办事程序，健全内控机制，防范支

付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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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单位要加强公务卡开立及注销管理，组织本单位工

作人员办理公务卡，做好新增、调动、退休等人员的公务卡申领

和注销工作，并将公务卡信息统一维护到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公

务卡模块中，不得将非公务卡信息维护到公务卡模块中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做好公务卡业务培训与政策解释工作，使本

单位工作人员全面了解公务卡有关制度要求、划卡消费和报销还

款的注意事项，形成主动用卡、自觉用卡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所属基层单位的督导，定期对基

层单位公务卡支付使用情况进行核查，督促基层单位对核查问题

及审计部门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，全面规范公务卡管理。

（五）省财政厅将运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等手段，对预算单

位将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资金划入非公务卡

的行为，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拦截予以止付。同时联合审计

等部门，对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

未按规定实施的将予以通报，发现违规违纪问题的，将依照有关

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。

省财政厅

2023 年 9 月 2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9月27日印发


